关于开展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协，省级学会，高校科协：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函组字〔2018〕269号）要求，各省级科协可向中国科协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2项，现就提名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名奖种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二、提名条件
提名项目（人选）必须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2. 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提名项目（含创新团队）的完成人。

3. 2017年度、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不能作为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项目完成人（创新团队除外）。

4. 经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受理公示后提交评审但未授奖的相关项目技术内容不得提名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除外）。

5. 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

6. 专用项目应当是提名前相关内容已定密，并需提供相应的定密文件。
三、提名工作及材料要求
（一）要坚持标准质量，以优中选优、宁缺毋滥为原则，数量不作要求；严格评选程序，充分发挥同行评议作用。应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及时在本单位、本学科范围发布相关信息，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奖励项目的筛选工作，真正把创新性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优秀项目遴选出来。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省科协将根据需要组织评审，确定提名推荐项目（人选）。
（二）通过中国科协评审后，各提名单位须按《通知》要求和中国科协统一安排，在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自然日。
（三）请各提名单位以正式公函的方式报送提名材料。提名材料包括：
1. 提名函1份。需提名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内容包括:提名工作组织推荐和遴选情况；该项目获得全国学会/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明确该项目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等。
2. 承诺书1份。需提名候选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内容包括将中国科协作为唯一提名渠道，以及项目符合提名条件的承诺等。
3. 提名材料非涉密证明1份。由提名候选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
4. 纸质提名书2套。其中原件1套（右上角标明原件），复印件1套。提名书主件、附件应一并装订，不要封皮。
5. 拟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简表1份。
（四）提名书是评审的主要依据，请严格按照《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要求填写。内容应当完整、真实，文字描述要准确、客观，重点突出提名项目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内容。项目一经提名，未经允许，提名书中的主要完成人等重要信息一律不得更改。提名书及工作手册请登录国家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www.nosta.gov.cn）下载。
四、提名材料报送方式、时间和地点
请于2018年12月13日前将提名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江苏省科协组织人事部，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岳庆桂 宋红群 电话：025-83736261，18951013591
电子邮件：3505945690@qq.com
邮寄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30号宁海大厦2314房间
邮编：210042
附件：拟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简表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12月6日
附件：
拟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简表
	项目（人选）

名称
	

	拟提名奖种
	□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学科分类
	
	学科代码
	

	第一完成人
	
	第一完成单位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项目（人选）简介
自然科学奖应包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等；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应包括项目主要技术内容、授权专利情况、技术经济指标、应用及效益情况等；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应包括人选的学术和专业等方面背景情况，来华次数、在华时间、合作形式等相关情况。（限1200字）
 推荐单位（盖章）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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